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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社区安全无疑是居民
最关心的事情， 可就是有

些看上去 “不打紧” 的地

方存在着安全隐患。 在杨

浦区新江湾城街道 ， 从

2018 年 4 月起 ， 因为某

社区门口一条看似不起眼
的人车分离铁链， 竟引起

一场长达数月的纠纷矛

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杨浦区的人民调解， 又

是如何化解此案 ， 实现

“案结事了” 的呢？

【事件起因】

用来人车分离的铁

链，怎么就“闯祸”了呢？

据罗女士陈述， 原来该社区南

门的人车分离隔离栏损坏后， 物业

公司临时用这条铁链进行替代。 然

而， 由于是临时替代， 物业公司忽

略了两个安全因素： 一是铁链颜色

与地面接近； 二是铁链设置的高度

不足。 同时， 也未设置相应警示标

志或采取其他告知措施。

一日， 罗女士在经过小区门口

时， 一没注意就走在了机动车道

上， 后发觉不妥， 想直接跨过铁链

走回人行道。

然而就在此时， 这条不起眼的

铁链却给罗女士造成了很大的伤

害： 罗女士在跨越时被绊倒， 造成

手骨骨折， 累计花费医药费高达 6

万余元 （其中 ， 自费部分 2.2 万

元）。

罗女士认为， 由于物业没有尽

到管理责任， 应对她的摔伤承担相

应责任。

而物业方面则坚称， 罗女士摔

倒主要原因在于她自己跨越铁链，

不遵守安全行走规则， 物业最多出

于人道主义进行适当补偿， 对其摔

倒并不应承担相应责任。

罗女士表示， 既然物业不愿主

动承担责任， “那我只能去找居委

会和街道调委会解决了。”

【调解经过】

当事人获赔，不再追责

在收到罗女士诉求后， 居委和

街道调委会积极组织当事人罗女

士、 物业公司负责人进行面谈协

商， 初步分析了各方责任。 但物业

仍认为居委会和调解委员会不够

“专业”， 不能使其完全“信服”。

针对物业的疑虑， 街道调委会

马上请法治专员出马。 法治专员在

了解各方立场观点后， 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各方责任所在。

对于物业公司， 法治专员指

出： 物业公司对小区内的公共设

施、 设备负有管理、 维修义务。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

合同的约定， 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

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身、 财产安全

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在社区南门人车分流

隔离栏损坏后， 物业公司用铁链临

时替代隔离栏， 应及时设置相应警

示标志， 尽到安全提醒的义务。 但

本案中， 物业公司在事发后才采取

补救措施： 在铁链上漆上色彩鲜艳

的涂料， 修复隔离栏， 在南门人车

分流口上竖立警示标识等。 可见，

物业公司在管理上存在瑕疵， 对本

案应承担相应责任。

而对于居民罗女士， 法治专员

指出， 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 在

社区行走时， 应遵守社区人车分流

行走规则， 对自身安全应尽到谨慎

注意的义务， 充分注意路面情况。

但罗女士在行走时违反社区规则，

忽视了跨越铁链的风险， 造成骨

折，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听完法治专员一席话， 物业管

理公司和居民罗女士心服口服。 不

过， 物业公司也表达了自己一直未

能说出口的忧虑： 之前一直不愿承

认对居民摔倒负有责任， 是怕事故

责任的追究会影响到公司的信用考

评， 对公司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法治专员听到这儿， 马上告知

物业公司：针对本案情况，物业完全

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不仅

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还有利于树立

积极负责的良好形象。 但如果物业

一直推诿，反倒有损公司形象，甚至

会失去居民的信任。 物业公司随即

打电话向保险公司求证， 保险公司

果然爽快地进行了保险流程的讲

解。听到保险公司的解释，物业公司

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 双方顺利达成调解协

议， 物业公司通过保险公司赔付

6000 余元， 罗女士表示接受此赔

偿条件， 不再追究物业公司的民事

责任。

【调解心得】

调解成功后， 罗女士为了向街

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法治专员

表示感谢， 还送上锦旗一面： 人民

调解耐心细致 ， 法治专员尽心尽

责。

罗女士还说， “多亏人民调解

员和社区法治专员客观公正的调

解， 让自己感觉有了依靠， 也懂得

了自省。 今后将吸取教训， 做一个

文明的好公民。”

据了解， 近年来群众的法律意

识大大提高,法律咨询从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等个人矛盾渐渐向社区矛

盾转变， 如业委会不作为、 居民不

文明养狗、 老公寓加装电梯等 “老

大难” 问题。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精准回应基

层社会治理难题， 正向解决矛盾纠

纷呢?杨浦区探索的社区法治专员，

不但坚持原来社区法律顾问服务的

基本职能， 满足基层群众的法治需

求， 又在 “自治、 法治、 德治” 合

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中， 通过执

业律师专业服务， 法律服务社会组

织组团服务 ， 激发居民参与的热

情， 利用法治思维、 法治方法解决

基层治理难题。 可以说， 社区法治

专员制度就是社区法律顾问的

“2.0 版本”。

铁链绊倒居民，反称“没安全行走”
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调委会邀请法治专员共同解决问题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本是楼上楼下邻居，

却因楼上老年夫妇走路、

搬东西声音过大， 影响了

楼下吴先生休息， 双方多

次发生矛盾。 居委上门调
解却无果， 最终纠纷升级

还引发了肢体冲突。

闵行区莘庄镇调委会

介入后， 发现事情真正的
焦点在于吴先生天井中违

建的玻璃房 。 抓住重点
后， 调解员积极引导双方

换位思维， 最终圆满解决

了此次邻里纠纷。

【简介】

居住在某小区一楼的业主吴先

生因楼上一对老年夫妇项老伯、 华

老太走路、 搬东西声音过大， 影响

自己及孩子的休息， 上门多次交涉

都没有成功后引发矛盾， 居委调解

多次均无果， 2017 年 10 月 3 日，

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并因此引发了

肢体冲突。

【调解】

为促使调解顺利进行， 调解员

接到该案后， 首先通过居委、 社区

民警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 然后通

知双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但

是第一次的调解并不顺利， 双方见

面后情绪激动， 并各执一词、 互不

相让。 调解员耐心劝导并分别听取

双方讲述事情经过。 项老伯夫妇认

为自己走路已经很轻了， 并且换了

软底鞋， 并不会给楼下带来影响，

而吴先生则认为是楼上的声音影响

了他的休息， 但是又无法取证， 一

时调解陷入僵局。 调解员在听取双

方陈述时， 从双方的表述中捕捉到

了不一样的信息， 认为可能整个事

件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表面的原

因。 于是， 调解员调整策略， 采

用背靠背的调解方法， 分别和双

方当事人进行谈话。 在和双方单

独谈话后， 调解员找到了双方真

正的争议焦点在于玻璃房的拆迁

问题。 一楼业主吴先生家中的天

井中建有玻璃房， 而正是这违建

的玻璃房导致楼上楼下两家人发

生了一系列矛盾。

首次的面对面调解由于双方意

见相左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不欢而

散。 但是， 调解员及时调整策略，

从双方的陈述中发现了真正的矛盾

焦点。 因为楼上楼下没有换位思

考， 楼下的玻璃房给楼上的居民带

来了安全隐患， 楼上居民不满楼下

搭建玻璃房， 多次寻求解决途径无

果， 所以就采取闹腾出些许声音的

行为影响楼下居民， 导致楼下居民

前来理论， 双方协商无果， 居委介

入调解也无法解决， 最终升级为肢

体冲突。

在找到了双方真正的矛盾焦点

后， 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第

二次调解。 调解员从法理出发， 首

先严肃批评了吴先生和两位老人动

手的行为以及违建玻璃房的行为，

作为年轻人不应该和老人动手， 应

该通过正常渠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而违法搭建玻璃房的行为已经

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应及时整改。

其次， 调解员又严肃批评了项老伯

夫妇故意敲敲打打制造噪音影响楼

下邻居休息的行为， 吴先生家的玻

璃房确系违建， 对其产生安全隐患

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寻求

正常途径解决问题， 而不是采用这

样的过激行为， 加剧双方之间的矛

盾。

调解员劝导吴先生应该考虑楼

上邻居的感受， 尽快拆除违建玻璃

房， 让两位老人能够安安心心过日

子， 也能彻底解决楼上楼下邻里之

间的矛盾。 最后， 在调解员的一番

情理法结合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

都认识到了各自的过错， 相互道

歉， 重归于好。 项老伯夫妇表示今

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打扰到楼下

邻居的休息， 而吴某也承诺尽快拆

除违建的玻璃房。

【点评】

以法律为准绳。 此次纠纷是典

型的邻里纠纷， 以前大家的居住环

境都不如现在， 但是邻里间亲如一

家， 而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居住环

境改善后， 却导致了邻里之间相见

不相识的局面， 因此碰到事情往往

都会将对方往坏处想。 本案中的楼

上楼下邻居双方所采取的行为已违

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 和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而

一楼业主吴先生违法搭建玻璃房的

行为也已经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 中的相关规定， 在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 《关于违章

搭建引发的相邻纠纷的受理问题通

知》 中也作了进一步明确： “在违

章搭建、 拆除承重墙、 安装防盗门

窗等情形却是侵犯特定相邻方的行

走、 通风、 采光、 安全等权利， 相

邻方起诉要求排除妨碍的， 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保护其合法的民事权

益。”

以情感为纽带。 人民调解员在

处理本起矛盾纠纷时， 首先通过背

靠背的调解方法找到双方真正的矛

盾焦点， 从矛盾焦点入手， 采取面

对面的调解方法进行调解， 并在调

解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情、 理、 法相

结合， 积极寻找 “情” 与 “法” 的

切入点、 平衡点， 引导双方当事人

换位思考， 寻找突破口， 成功促使

当事人和解。

楼上动静大引冲突 祸端竟是楼下违建
闵行区莘庄镇调委会抓住隐藏的矛盾焦点调解成功


